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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物名称

出租建筑

面积（㎡）

月租金

（万元/月）

租期 承租方

1 江南名苑一层房屋 1,769.34

54.23

2020年6月1日至2028

年7月31日

深圳维多利亚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2 江南名苑二层房屋 2,020.25

3 布吉厂房 6,039.60

12.22

2020年8月20日至2030

年8月20日

深圳市庭渝投资有限

公司4 布吉宿舍 2,608.20

5 河北天元商务大厦2201室 1,151.08 3.58

2022年7月15日至2024

年7月14日

河北康晨升商贸有限

公司、石家庄九胜装饰

设计有限公司

6 惠州产学研基地（综合楼） 12,335.36

62.99

2021年6月1日至2033年

6月30日

哈工智谷教育发展(广

东)有限公司

7 惠州产学研基地（宿舍楼） 11,789.22

8 惠州产学研基地（厂房） 23,761.36

9 安徽铜陵市北斗星城91栋103 41.07 0.18

2022年7月4日至2027

年7月3日

胡官涛

10 安徽铜陵市北斗星城88栋108 119.57 0.54

2021年10月10日至

2026年10月9日

铜陵市慧之诚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

11

禾盛京广中心1幢5单元14层

51401

294.96

8.80

2022年6月17日至2028

年9月16日

西安哈唯夫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2

禾盛京广中心1幢5单元14

层51402

291.46

13

禾盛京广中心1幢5单元14

层51403

291.46

14

禾盛京广中心1幢5单元14

层51404

294.96

二、确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具体过程

1、评估方法选取

江南名苑一二层房屋、布吉厂房及宿舍：均为可获得收益的房地产，其收益情况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

评估人员可以预计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得到的房地

产价值，故本次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对象附近房屋交易市场活跃度一般，存在区域内类似房地产的

交易实例，可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因为评估对象面积大，金额高，实际成交较少，

市场上对于大面积房产基本以出租为主，甚少出售，故收益法更能体现房地产价值。

河北天元商务大厦2201室、安徽铜陵市北斗星城、禾盛京广中心：均为可获得收益的房地产，其收益情况

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评估人员可以预计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估

基准日后累加得到的房地产价值，故本次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对象附近房屋交易市场活跃，区域内

类似房地产的交易实例较多，可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最终选取市场法评估结果，由于评估对象为商业办公地

产，市场交易活跃，市场法更能体现其房地产价值。

惠州产学研基地：考虑委估对象为自建工业房产，可采用成本法评估，考虑到评估对象目前均已出租，未

来以获取租金收益为目的，为可获得收益的房地产，其收益情况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评估人员可以预计评

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得到的房地产价值，故本次可以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值，由于惠州产学研基地未来以获取租金收益为目的，收益法更能

体现其价值。

2、评估过程

收益法

即根据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的租金水平和出租率，估算估价对象每年的有效毛收入，扣除客观费用，得到

估价对象每年的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运用适当的公式计算得到的价格。

收益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房地产市场价值

Ri–租约内房地产净收益

R–租约外房地产净收益

g–租约外未来第i年以后每年净收益的增长率

r–折现率

m–评估基准日后资产尚可使用年限

n–租约期限

V1–房屋建筑物剩余年限的价值的现值

当土地剩余年限小于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时，需考虑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房屋建筑物剩余年限的价值。

以评估明细表序号1、2江南名苑一、二层房屋举例：

江南名苑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2135号，房屋建成于1998年10月8日，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共3,

789.59㎡，其中一层建筑面积1,769.34㎡、二层建筑面积2,020.25㎡。 已办理不动产权证，证号为粤（2019）深

圳市不动产权第0222074号、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22070号。 由于不动产权证未记载分摊土地使用

面积，根据企业提供的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表，一层分摊土地面积为492.74㎡、二层土地分摊面积为431.55㎡。

不动产证载使用年限为70年，到期日2066年8月25日，土地性质为出让用地，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未获取原始

土地出让合同，土地规划容积率、实际容积率未知，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

经勘查，该房产建成于1998年，楼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楼层为18层，评估对象位于1-2层。经勘查，现已

整体出租给深圳维多利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营幼儿园。 附近有公交站及地铁站，地铁站距离约900米，

交通便捷度较好，生活配套较好。

（1）计算年总收益

①市场分析调查

房地产年租金：租期内采用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租期外采用市场租金计算，具体如下：

（1）比较实例选择

通过对深圳市同类型房产市场相关资料的市场调查，收集了与评估对象有关的市场交易实例若干，根据

相关替代原理，按用途相同、地区相近（或同一供需圈）、价格类型相同、评估基准日接近、交易情况正常的要

求，从交易案例中选择如下3宗案例作为比较案例。 具体体信息如下：

项目位置: 实例A(宣嘉华庭） 实例B(骏皇名居） 实例C(云顶翠峰)

租金（元/㎡/月） 230.00 250.00 245.00

价值内涵 不含增值税 不含增值税 不含增值税

交易日期 2022-8 2022-8 2022-8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用途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建筑面积（㎡） 80 66 407.2

层高 层高3.5米 层高4.2米 层高4.2米

宽深比 宽8.5M：深6.5M 宽9.8M：深6M 宽20M：深15M

建筑结构及质量 钢混 钢混 钢混

新旧程度 七成新 七成新 七成新

（2）比较因素选择

根据估价对象的条件，影响估价对象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A、交易时间：确定地价指数；

B、交易情况：是否为正常、公开、公平、自愿的交易；

C、个别因素、区域因素：主要指商业繁华程度、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交通便捷度、临街道路类型、环境条

件、铺位分布、临路状况、建筑面积、层高、宽深比、建筑结构及质量、新旧程度、人流量、楼层和装修等。

（3）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对象（江南名苑） 实例A(宣嘉华庭） 实例B(骏皇名居） 实例C(云顶翠峰)

租金（元/㎡/月） 待估 230.00 250.00 245.00

交易日期 2022/8 2022/8 2022/8 2022/8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用途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

度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体

齐全， 产业规模和等级

较高，商业繁华度较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体

齐全， 产业规模和等级

较高，商业繁华度较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体

齐全， 产业规模和等级

较高，商业繁华度较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体

齐全， 产业规模和等级

较高，商业繁华度较高。

基础设施、

公用设施

水电供应充足， 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水电供应充足， 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水电供应充足， 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水电供应充足， 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交通便捷

度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临街道路

类型

主干道 主干道 支干道 支干道

环境条件

3KM内有公园， 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3KM内有公园， 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3KM内有公园， 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3KM内有公园， 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个别

因素

铺位分布 临街 临街 临街 临街

临路状况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建筑面积 1769.34 80 66 407.2

层高 层高3.55米 层高3.5米 层高4.2米 层高4.2米

宽深比 宽60M:深25M 宽8.5M：深6.5M 宽9.8M：深6M 宽20M：深15M

建筑结构

及质量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新旧程度 七成新 七成新 七成新 七成新

人流量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好

楼层 1F 1F 1F 1F

装修 精装较好 精装一般 精装一般 精装一般

（4）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委估房产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分别对上述比较案例的交易情

况、交易时间、剩余使用年限、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进行修正。

比较因素

待估对象（江南

名苑）

实例A(宣嘉华庭） 实例B(骏皇名居）

实例C(云顶翠

峰)

交易价格（元/㎡） 230.00 250.00 245.00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

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临街道路类型 100 100 99 99

环境条件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

素

铺位分布 100 100 100 100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10 110 110

层高 100 100 102 102

宽深比 100 105 105 105

建筑结构及质量 100 100 100 100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1

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97 97 97

（5）编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实例A(宣嘉华庭） 实例B(骏皇名居） 实例C(云顶翠峰)

租金（元/㎡/月） 230.00 250.00 245.00

交易时间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易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用途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临街道路类型 100 ／ 100 100 ／ 99 100 ／ 99

环境条件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个

别

因

素

铺位分布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临路状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建筑面积 100 ／ 110 100 ／ 110 100 ／ 110

层高 100 ／ 100 100 ／ 102 100 ／ 102

宽深比 100 ／ 105 100 ／ 105 100 ／ 105

建筑结构及质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新旧程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人流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1

楼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装修 100 ／ 97 100 ／ 97 100 ／ 97

比准价格 205 230 223

取修正后交易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比准价格，即：租赁价格水平1楼住宅底商为219.33元/㎡·月，月租金

38.81万元，2楼租金大约为1楼租金55%，为120.63元/㎡·月，月租金24.37万元。

②空置率：

根据市场调查，租期内不考虑空置率，租赁期外，根据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周边类似房地产的市场调查，

结合考虑评估对象装修情况等个别因素，经综合分析后，评估人员确定空置率为4%。

③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为押金、保证金利息收入。 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房屋租金押二付一，利率取一年定期存

款利率为1.65%。

④房地产年总收益

房地产年总收益包括租金收入以及房地产出租押金收入。

房地产年总收益=租金单价×可出租面积×12×（1-空置率）+2个月租金×一年期存款利息率×(1-空

置率）

（2）年运营费用：

运营费用指维持评估对象正常使用或营业的必要支出。 出租型房地产的运营费用主要包括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教育附加及地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管理费用、保险费、维修费等，根据现行相关政策及实际情况

确定。 具体如下：

①房产税：按房地产租金扣除增值税后的12%计，

②土地使用税：按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记载的土地面积924.29㎡，9元/㎡计，

③教育附加及地方附加：按增值税的5%计，

④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增值税的7%计，

⑤房屋租赁管理费：取租金0.5%计，

⑥保险费：取建造成本的0.2%，

⑦维修费：取建造成本的0.5%，

（3）房地产年净收益为：

A=年总收益-年运营费用

=年总收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教育附加及地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房屋租赁管理费+年保险费

+维修费）

（4）资本化率R的确定：

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资本化率，即以安全利率加上风

险调整值作为资本化率。

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国债年利率或存款利率，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选取十年以上国债到期收益

率3.2%为安全利率。

根据建设部制订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及广东、云南、成都、武汉、大连等地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制订房地产估价细则均规定:住房的风险调整值不超过3%，非住房的风险调整值不超过5%，同时风险

调整值尚应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及新旧程度等客观因素。 本次评

估最终确定风险调整值为3.3%。

则，折现率=3.2%+3.3%=6.5%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为6.5%。

（5）净收益增长率：据调查区域内基准日房产增长率达到3%左右，故确定本次分析对象增长比率为3%。

（6）确定收益期：根据不动产权证记载，使用期限为70年,从1996年8月26日至2066年8月25日止，土地剩

余使用期限44.01年。 考虑到房屋在一定程度维修保养下，能使用至土地使用权到期。

（7）计算收益价格

分析对象评估价格见下表：

年份

租期内 租期外

2022.9-2

022.1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20

68.9.30

1 月租金（万元） 不含税 51.65 51.65 54.75 54.75 58.03 58.03 58.03 75.44

2 空置损失

空置率×月租金收

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2

3

年租金收益 （万

元）

（月租金-空置损

失）×12个月

206.59 619.76 632.16 656.95 670.08 696.36 768.32 869.05

4 押金利息收益

押金×1年期存款

利率1.65%×持有

期

0.56 1.69 1.69 1.69 1.69 1.69 1.69 2.39

5 年收益（万元）

年租金收益+押金

利息收入

207.15 621.45 633.84 658.63 671.77 698.05 770.00 871.44

6 扣减项目（万元）

A+B+C+D+E+F+

G

31.10 93.30 94.92 98.17 99.90 103.34 112.77 125.96

A.房产税 年租金收益×12% 24.79 74.37 75.86 78.83 80.41 83.56 92.20 104.29

B.土地使用税 9元/㎡ 0.28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C. 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税额×5% 0.52 1.55 1.58 1.64 1.68 1.74 1.92 2.17

D. 城市建设维护

税

增值税税额×7% 0.72 2.17 2.21 2.30 2.35 2.44 2.69 3.04

E. 房屋租赁管理

费

租金×0.5% 1.03 3.10 3.16 3.28 3.35 3.48 3.84 4.35

F.保险费 建造成本×0.2% 1.07 3.22 3.22 3.22 3.22 3.22 3.22 3.22

G.维修费 建造成本×0.5% 2.69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7 年纯收益（万元） 年收益-扣减项目 176.05 528.15 538.92 560.47 571.87 594.71 657.24 745.48

8

年纯收益现值（万

元）

年净收益÷(R-a)

×{1-[(1+a)÷

（1+R）]^N}

174.21 501.14 480.16 468.88 449.22 438.65 455.18

10,

556.39

9

不动产价值 （万

元）

合计 13,523.83

10 评估单价（元/㎡） 35,700.00

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估价对象房地产与在估价时点的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

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评估值=（交易案例1+交易案例2+交易案例3）/3

交易案例是由评估人员选取与委估对象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成交日期与估价时点相近的、成交价格为正

常价格或可修正为正常价格的交易实例，通过交易情况、交易日期、个别因素及区域因素修正后的得出来的价

格，具体公式为：

交易案例=交易实例×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素数

同时,考虑到目前待估房产存在中长期租约,租约有效且正常履行，而实际租金水平与正常合理的市场租

金存在一定差异，故本次评估在测算正常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需考虑现有租约对房产价值的影响，该影响由市

场租金与合同租金的差额决定。 故本次以市场法测算结果扣减盈余租金在租赁期内的加计折现金额确定最终

评估结果。

以评估明细表序号11-14陕西禾盛京广中心举例：

陕西禾盛京广中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唐延路11号，建成于2016年。 评估对象为4套办公写字楼，建

筑面积合计1,172.84㎡，均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楼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楼层为41层，评估对象位于14层。经

勘查，委估资产为4间全部打通，精装修交付，目前承租方重新装修。 区域内有枫林路、唐延路等城市主次干道，

道路通达度较优。 临近地铁3号线延平门站、地铁6号线，地铁8号线环线目前在建中，途径的公交有278路、29

路、411路等，公共交通便捷度较优。区域内有禾盛T12购物中心和盛大时代广场等购物中心，商业繁华度较好。

周边有西安高新医院、中国光大银行等，各类公共配套设施齐全。

（1）可比实例的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评估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选择三个与评估对象类似的房产交易案例作为可比实例，可比实

例概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例一（禾盛京广中心) 实例二（禾盛京广中心) 实例二（竹园天寰国际)

交易价格（元/㎡） 14,500.00 15,500.00 14,000.00

交易日期 2022-8 2022-8 2022-8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用途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建筑面积 295.11 290.49 302

楼层 12F/28F 20F/28F 19F/24F

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毛坯

租约限制 有短期租约，剩余半年左右 无租约限制 无租约限制

根据以上比较因素指数的说明，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表二：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项目名称

估价对象（禾盛京广中

心)

实例一（禾盛京广中

心)

实例二（禾盛京广

中心)

实例二（竹园天寰

国际)

交易价格（元/㎡） 14,500.00 15,500.00 14,000.00

交易日期 2022-8 2022-8 2022-8 2022-8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使用年期 办公32.16年 办公32.16年 办公32.16年 办公35.33年

用途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度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体

齐全，产业规模和等级

较高，商业繁华度较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周边

各类商店及商超综合

体齐全，产业规模和等

级较高，商业繁华度较

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

周边各类商店及商

超综合体齐全，产

业规模和等级较

高，商业繁华度较

高。

人流、车流量较好，

周边各类商店及商

超综合体齐全，产

业规模和等级较

高，商业繁华度较

高。

基础设施、公用设

施

水电供应充足，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水电供应充足，各项基

础设施完善，银行、学校

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

全。

水电供应充足，各

项基础设施完善，

银行、学校等公共

配套设施较齐全。

水电供应充足，各

项基础设施完善，

银行、学校等公共

配套设施较齐全。

交通便捷度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停

靠，临近地铁站，对内对

外交通便捷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

停靠，临近地铁站，

对内对外交通便捷

度高。

有多路公交在附近

停靠，临近地铁站，

对内对外交通便捷

度高。

环境质量

邻新纪元公园，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邻新纪元公园，空气环

境和环境治理较好。

邻新纪元公园，空

气环境和环境治理

较好。

邻唐城墙遗址公

园，空气环境和环

境治理较好。

距城市中心距离 较近 较近 较近 较近

个别

因素

临路状况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建筑面积 294.96 295.11 290.49 302

写字楼等级 甲级 甲级 甲级 甲级

通风及采光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新旧程度 八五成新 八五成新 八五成新 九五成新

人流量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楼层 14F/41F 12F/28F 20F/28F 19F/24F

赠送面积（㎡） 20 20 90 无

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毛坯

（2）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项目名称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价格（元/㎡） 14,500.00 15,500.00 14,000.00

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期 100 100 100 104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距城市中心距离 100 100 100 100

个别

因素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0 100 100

写字楼等级 100 100 100 100

通风及采光 100 100 100 100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102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1 101

赠送面积（㎡） 100 100 104 98

装修 100 100 100 90

（3）编制比较因素系数修正表

项目名称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交易价格 14,500.00 15,500.00 14,000.00

交易时间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易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土地使用年期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4

用途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区域

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基础设施、公用设施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环境质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距城市中心距离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个别

因素

临路状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建筑面积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写字楼等级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通风及采光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新旧程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2

人流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楼层 100 ／ 100 100 ／ 101 100 ／ 101

赠送面积（㎡） 100 ／ 100 100 ／ 104 100 ／ 98

装修 100 ／ 100 100 ／ 100 100 ／ 90

比准价格 14,500.00 14,756.28 14,815.10

以上三个可比实例求取的比准价格差异不大，因此取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市场比较法的

评估结果，即：比较后单价为14,700.00元/㎡（百位取整）。

通过调查对评估对象附近写字楼的租金水平，在70-75元/㎡/月左右；评估对象租赁合同内单位月租金为

75元/㎡/月，实际租金与客观租金接近，故不存在现有租约影响。

三、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合理性说明：

明细表序号1-2（江南名苑一、二层房屋）———商业：采用收益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价35,700.00元/

㎡。 评估人员在互联网、 地产中介等媒体上搜集到周边建筑功能相近的小面积一层住宅底商单位月租金在

230~300元/㎡/月，本次评估考虑面积等其他修正后一层单位月租金为219元/㎡·月，在合理区间范围内。 租期

内采用合同租金、租期外采用市场租金，可以预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

日。 我们认为，采用收益法测算的结果相对公允、审慎。

明细表序号3-4（布吉厂房及宿舍）：采用收益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价6,500.00元/㎡。 评估人员在

互联网、地产中介等媒体上搜集了周边建筑功能相近的相关公寓用途的单位月租金在60~70元/㎡/月，本次评

估修正后单位月租金为64元/㎡/月，在合理区间范围内。租期内采用合同租金、租期外采用市场租金，可以预计

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 我们认为，采用收益法测算的结果相对公允、

审慎。

明细表序号5（河北天元商务大厦2201室）：采用市场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价为10,900.00元/㎡。评

估人员对其同一供需圈范围内、在建筑类型、建筑功能相近的商业办公楼信息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比和分

析：周边如睿和中心、中房元泰广场、上东广场等商业办公楼销售单价在10,000.00~12,000.00元/㎡之间。 我

们认为，采用市场法测算结果相对公允、审慎。

明细表序号6-8（惠州产学研基地〈综合楼、宿舍、厂房〉）：采用收益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价为3,

500.00元/㎡。 评估人员对其同一供需圈范围内、在建筑类型、建筑功能相近的工业厂房的信息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对比和分析：周边厂房月租金在14~18元/㎡/月之间。 本次评估修正后的单位月租金为15元/㎡/月，在合

理区间范围内。 少量工业厂房交易报价在3000~4500元/㎡之间；从成本取得途径考虑单价在3600元/㎡。 我们

认为，采用收益法测算的结果相对公允、审慎。

明细表序号9-10（安徽铜陵北斗星城商铺91栋103、88栋108）：采用市场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价为

19,000.00元/㎡、19,900.00元/㎡。 评估人员对其同一供需圈范围内、在建筑类型、建筑功能相近的商铺信息资

料进行收集、整理、对比和分析：周边商铺销售单价在19,000.00~23,000.00元/㎡之间。 考虑到现有租约限制

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采用市场法测算的结果相对公允、审慎。

明细表序号11-14（禾盛京广中心51401、51402、51403、51404室）：采用市场法于2022年8月31日评估单

价为14,700.00元/㎡。 评估人员对其同一供需圈范围内、在建筑类型、建筑功能相近的商业办公楼信息资料进

行收集、整理、对比和分析：周边如竹园天寰国际等商业办公楼销售单价在14,000.00~15,500.00元/㎡之间。

我们认为，采用市场法测算的结果相对公允、审慎。

北京中同华核查意见《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涉及事项的评估机构意

见》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评估机构广东大周行回复：

广东大周行认为本次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中选取的市场租金水平与周边房地产租赁市场是一致的，运用的

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和增值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所采用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法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广东大周行具体回复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广东省大周行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涉及事项的评估机构意见》。

（3）说明前述两个评估机构对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请补充披露产生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你公司基于不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分别对2022年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

行追溯调整是否合理、审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两个评估机构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不存在明显差异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同华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14处投资性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8月31日的公允价值

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39,204.71万元。 广东大周行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14处投资性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2020

年12月31日评估价值为37,413.19万元，于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37,959.04万元。

经核查， 北京中同华与广东大周行均选用市场法和收益法的评估方法进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

所得评估结果差额小于5%，故两个评估机构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不存在明显差异。

二、公司基于不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分别对2022年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合理审慎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由于公司提供给两家评估机构的资料均相同，北京中同华和广东大周行两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所秉

持的法律法规依据和评估准则依据也均一致，实际评估中所选择的评估方法也基本相同，均为：收益法、市场

法，从评估程序来看两家评估机构并无明显差异。从评估结果上来看，广东大周行评估的2020年12月31日的价

值为37,413.19万元、2021年12月31日的价值为37,959.04万元， 与北京中同华评估的2022年8月31日的价值

39,204.71万元相比，差异率不到5%，评估相关数据具备逻辑性，无明显异常。所以公司认为两家评估机构在不

同时点做出的评估值均是公允合理的， 故基于两家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的追溯调整也是合理审慎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对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8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

表进行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及计算过程，相关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你公司年审机构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六条中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

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将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

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也应当一并调整，但确定该项会计

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本公司历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2020年末开始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为了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

会计信息，故从2020年末开始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追溯调整，即视同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一直按公允价值模

式计量，累计影响数调整至留存收益，对此，公司也聘请了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

估，以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各个时点的评估价格确定为该时点的公允价值。 具体计算过程与会计分录如下：

一、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合并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调整追溯前 调整追溯后 影响数(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28,015,696.67 177,474,022.00 149,458,325.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6,372.91 22,785,121.71 22,418,748.80

未分配利润 460,329,026.93 587,368,603.46 127,039,576.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515,019,149.87 1,642,058,726.40 127,039,576.53

因该时点投资性房地产对应的评估价格即公允价值为177,474,022.00元，与账面价值差149,458,325.33

元确认为留存收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22,418,748.80元，累计影响额调整至留存收益。 故在该时点作

出的会计分录为：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77,474,022.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55,442,643.28

贷：投资性房地产 83,458,339.95

递延所得税负债22,418,748.80

未分配利润 127,039,576.53

二、2021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的变化：

合并报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调整追溯前 调整追溯后 影响数(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148,820,931.86 343,175,956.00 194,355,024.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 33,275,962.95 33,275,962.95

未分配利润 -1,287,535,074.07 -1,126,456,012.88 161,079,061.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32,299,778.60 -71,220,717.41 161,079,061.19

合并报表项目

2021年度

调整追溯前 调整追溯后 影响数(增加+/减少-)

营业成本 1,314,315,244.18 1,308,017,865.83 -6,297,378.3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5,003,858.00 5,003,858.00

利润总额 -1,758,214,593.22 -1,746,913,356.87 11,301,236.35

所得税费用 951,719.52 3,506,551.30 2,554,831.78

净利润 -1,759,166,312.74 -1,750,419,908.17 8,746,404.5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7,864,101.00 -1,739,117,696.43 8,746,404.57

1、由于上述投资性房地产需追溯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针对原成本模式计量下已计提的折旧应予冲回，

具体分录如下：

借：营业成本 -6,297,378.35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6,297,378.35

借：所得税费用 1,325,393.68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325,393.68

2、由于2020年12月31日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已追溯为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所以将此部分2021年

12月31日与2020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83,136.00元，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27,470.4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183,136.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3,136.00

借：所得税费费用 27,470.4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7,470.40

3、 针对2021年内新增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时点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33,595,

462.46元确认为留存收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8,302,382.37元抵减留存收益，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60,698,076.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 18,406,307.55

贷：投资性房地产 145,508,921.09

未分配利润 25,293,080.09

递延所得税负债 8,302,382.37

该部分新增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租时点的和2021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4,820,722.00元确认为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201,967.7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4,820,722.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820,722.00

借：所得税费费用1,201,967.7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1,967.70

4、滚调2020年12月31日的会计分录在2021年12月31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77,474,022.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55,442,643.28

贷：投资性房地产 83,458,339.95

递延所得税负债22,418,748.80

未分配利润 127,039,576.53

三、2022年8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和合并利润表的变化：

合并报表项目

2022年8月31日

调整追溯前 调整追溯后 影响数(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166,871,439.36 392,047,146.00 225,175,706.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 38,813,109.78 38,813,109.78

未分配利润 -1,465,468,958.27 -1,279,106,361.41 186,362,596.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10,273,958.53 -223,911,361.67 186,362,596.86

合并报表项目

2022年1-8月

调整追溯前 调整追溯后 影响数(增加+/减少-)

营业成本 883,968,615.95 877,524,387.11 -6,444,228.8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9,184.84 12,675,918.84 12,456,734.00

利润总额 -178,711,708.67 -159,810,745.83 18,900,962.84

所得税费用 2,622,190.70 6,371,379.59 3,749,188.89

净利润 -181,333,899.37 -166,182,125.42 15,151,773.9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933,884.20 -162,782,110.25 15,151,773.95

1、由于上述投资性房地产需追溯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针对原成本模式计量下已计提的折旧应予冲回，

具体分录如下：

借：营业成本 -6,444,228.84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6,444,228.84

借：所得税费用 1,401,819.39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401,819.39

2、由于2021年12月31日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已追溯为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所以将此部分2022年8

月31日与2021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2,339,450.00元， 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2,329,776.9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12,339,45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339,450.00

借：所得税费费用 2,329,776.9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329,776.90

3、针对2022年1-8月内新增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出租时点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11,

919,719.66元确认为留存收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787,957.94元抵减留存收益，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36,414,456.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8,068,768.23

贷：投资性房地产 32,563,504.57

未分配利润 10,131,761.7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87,957.94

该部分新增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租时点的和2022年8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117,284.00元即确认为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7,592.6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117,284.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7,284.00

借：所得税费费用 17,592.6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7,592.60

4、滚调2020年12月31日的会计分录在2022年8月31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77,474,022.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55,442,643.28

贷：投资性房地产 83,458,339.95

递延所得税负债22,418,748.80

未分配利润 127,039,576.53

5、滚调2021年12月31日的会计分录在2022年8月31日

a:针对2021年原成本模式计量下已计提的折旧应予冲回，具体分录如下：

借：未分配利润（2021年为营业成本） -6,297,378.35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6,297,378.35

借：未分配利润（2021年为所得税费用） 1,325,393.68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325,393.68

b、由于2020年12月31日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已追溯为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所以将此部分2021年

12月31日与2020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83,136.00元，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27,470.4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183,136.00

贷：未分配利润（2021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3,136.00

借：未分配利润（2021年：所得税费费用） 27,470.4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7,470.40

c、 针对2021年内新增对外出租的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时点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33,595,

462.46元确认为留存收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8,302,382.37元抵减留存收益，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60,698,076.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摊销 18,406,307.55

贷：投资性房地产 145,508,921.09

未分配利润 25,293,080.09

递延所得税负债 8,302,382.37

该部分新增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租时点的和2021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差额4,820,722.00元确认为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201,967.70元，具体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4,820,722.00

贷：未分配利润（2021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820,722.00

借：未分配利润（2021年：所得税费费用） 1,201,967.7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1,967.70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了评估报告，选取重大或典型样本，并利用我们的房地产评估专家对评估报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

和假设、选用的主要评估参数的合理性进行审阅与复核，检查了管理层估值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和相关性；

2、我们检查了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从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的计算过程和账务处理方法。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8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

表进行的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债务重组

6.公告显示，你公司2022年8月10日已与债务人签订了《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并在2022年三季报中转回

坏账准备4,826.70万元，但迟至12月13日，你公司才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审议与披露。 请你公司结合《股票上

市规则（2022年修订）》及你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说明上述事项是否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你公司是

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是， 请你公司说明未及时审议/披露的原因， 是否违反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资产成交金额为4,931.4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经公司核实，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6.1.2条款要求，上述事项达到

披露标准，应当及时予以披露，但因内部工作交接疏漏，导致该事项未在债务重组发生时点及时披露，上述行

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6.1.2条款的要求。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就本次债务重组事项进行了补充审议，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公告已于 2022� 年

12� 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关于补充审议及披露债务重组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61)，公

司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今后公司将进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格遵守信息披露

的及时性要求。

7.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会计分录、受让资产

入账价值的确认依据及公允性、应收账款减值转回的依据及合理性、债务重组损益的确认依据等），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债务重组背景

经公司与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紫苑” ）协商一致，重庆紫苑将位于重庆市铜梁

区东城街道民安路88号3号楼4-078，建筑面积4,931.47平方米的商品房（以下简称“抵债房产” ），以1万元/

平方米抵扣所欠公司工程款人民币4,931.47万元。 该事项已经构成债务重组，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补充审议及披露债务重组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161）。

协议完成后，公司终止确认了该部门应收账款并确认商品房为投资性房地产，同时将原应收账款下的坏

账准备予以冲回，作出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 49,314,700.00

贷：应收账款-原值 49,314,700.00

借：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48,267,038.10

贷：信用减值损失 48,267,038.10

二、受让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重庆紫苑债务重组前，公司已对抵债房产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房产的价值，根据抵债房产实际

状况，结合该资产在住建局备案价格（1.8万元/平方米），宝莲国际都会开发商也提供了《宝莲商铺房源价格清

单》及相关证据显示该商场三层楼商铺成交单价确为1.99万元/平方米-2.25万元/平方米，债务人重庆紫苑为

了促成此次以房抵款事项，同意以优惠价转让，公司结合抵债房产实际状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交易价格标准，最

终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债务重组一致意见：以每平方米1万元的单价，将抵债房产价值定为4,931.47万元，

因此该定价合理公允。 另外，公司在审议披露该事项时，已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该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中同华评报字2022第242155号]评估报告，评估值为5,671.19万元，也略高于协议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三条“债务重组一般包括下列方式，或下列一种以上方式的组

合：（一）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二）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三）除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以外，采用

调整债务本金、改变债务利息、变更还款期限等方式修改债权和债务的其他条款，形成重组债权和重组债务”

以及第六条“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应当按照

下列原则以成本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等其他

成本” ，因此公司以评估价4,931.47万元作为该资产的入账价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应收账款减值转回的依据及合理性

2022年8月，在公司与重庆紫苑签订《工程款抵房款协议》前，公司资产管理人员已对标的房产进行了实

地考察，并检查了房产是否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受限的情况，均未见异常，所以在双方完成协议签署和备案

手续后，公司认为该资产的权证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仅是时间手续问题。 （虽然受重庆疫情影响未在当时

及时办理产权证书，但后期随着疫情的缓解，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2日办理完结产权证书）由于该资产已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归公司所有，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公司终止确认了重庆紫苑的该部分应收账款4,931.47万

元，并转回了该应收账款对应的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四、债务重组损益的确认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六条的规定：与该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且该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是本次债务重组损益的确认依据。

本次债务重组中，重庆紫苑以4,931.47万元的房产抵偿应付本公司4,931.47万元的工程款，重组过程中仅

将原工程款的支付方式由货币资金变更为以资产清偿， 因此本期债务重组带来的损益仅为终止确认的4,

931.47万元应收账款对应的坏账转回部分。 由于重庆紫苑与本公司原签订的工程装饰合同在2016年和2018年

就开始执行，涉及账龄较长，工程款总计人民币9,478.43万元，由于长期未收回对重庆紫苑应收工程款项，公司

针对上述应收账款已按照坏账计提政策计提了大额的坏账准备， 其中本期已抵偿的4,931.47万元应收账款对

应转回的坏账部分为4,826.70万元。

所以，公司与重庆紫苑所签订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是双方基于装饰工程欠款的合同事实与双方实际

情况，通过协商一致确定，同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六条的规定：与该投资性房地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该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故公司将该受让资产确认为

公司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核查相关审议审批程序文件以及董事会决议；

2、获取与债务人签署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核查相关协议条款；

3、对公司与重庆紫苑所签订的《工程款抵房款协议》中的房屋产权证书进行检查；

4、获取了评估报告，并利用我们的房地产评估专家对评估报告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和假设、选用的主要评

估参数的合理性进行审阅与复核，检查了管理层估值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和相关性；

5、检查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会计记录，以确定被审计单位作为债权人，对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正确，具体会计处理依据充分、合理，相关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回复。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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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自2022年11月26日披露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153）至今，除了已披露的诉讼、仲裁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3,

559.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5.32%，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2，744.24万元，

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815.15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本次披露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总计32,187.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38.56%。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13,164.90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

19,022.40万元。

除已披露的诉讼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于

2022年5月13日、2022年6月28日、2022年8月3日、2022年9月10日、2022年10月26日、2022年11月16日、2022年

11月26日披露了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2022-084、2022-106、2022-120、2022-140、2022-148、2022-153）。 上述相关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的进展

情况详见附件2：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

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相关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传票等。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8日

附件1：本次披露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下表仅列示案涉金额人民币500万元以上未决诉讼案件：

编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

1

(2022)苏0106

民初16546号

江西奇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 中国电建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 南京电建中

储房地产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

2,055.80 法院已经受理

2

(2022)鄂0303

民初3199号

乐昌春

被告一： 江西奇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 十堰市畜牧

兽医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93.43

收到起诉状后提管辖

权异议

注：除已结案、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及上表列示的案件外，本次披露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共6

起，案涉金额合计人民币910.17万元，均为人民币500万元以下的案件。

附件2：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编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

1

（2021)云09民

初51号

江西奇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临锐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054.42

收到发回重审裁定

书

2

（2021） 京

0150 民 初

80641号

江西奇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北控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北控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顺义分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982.16 一审已开庭，待判决

3

（2022） 粤

0304 民 初

19899号

江西奇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奇派物联网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二：叶华

股权纠纷 683.13

一审已开庭，待判决

收到反诉传票、

证 据 材 料

（2022.8.5）

4

（2022） 湘

0902民初1234

号

江西奇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益阳乐嘉旅游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802.31

已开庭进行证据质

证，预计再次开庭；

已出判决书

5

(2022) 琼 9023

民初2915号

邓风茂

被告一：江西奇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二：海南永庆文化

生态旅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242.30

1、已开庭，预计再次

开庭

6

（2022） 鄂

0106 民 初

11905号

湖北正信电

力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994.87 已开庭待判决

7

（2022） 粤

0304 民 初

35739号

广东中幕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1,181.42

1. 收 到 开 庭 传 票

（11.18）

8

(2022) 晋 1002�

民初 6820�号

乔冬松

被告一：江西奇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西三建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三：临汾市尧都区

人民医院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792.67

1、2022.11.10日收传

票、民事起诉状

2、 管辖权异议

（2022.11.11）

9

(2022) 晋 1002�

民初6822�号

乔冬松

被告一：江西奇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二：临汾市尧都区

人民医院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775.81

1、2022.11.10日收传

票、民事起诉状

2、 管辖权异议

（2022.11.11）

10

(2022) 粤 0306

民初32011号

南京汇兴石

材有限公司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576.87

2022.11.16 日 收 传

票、 民事起诉状、证

据资料

双方调解中

11

(2022) 鄂 0222�

民初5391号

郝秀鑫

被告一：江西奇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二：阳新县公安局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550.84

2022.11.17 日 收 传

票、财产冻结、民事

起诉状

12

（2022） 豫

0603民初1387

号

宋国各

被告一：叶小金

被告二：江西奇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介合同纠纷 722.02

2022.11.25日收到传

票、起诉状。

（上接B062版）


